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業界專業教師遴聘辦法                        人事室
98.6.   97學年度校教評會通過 

98.7.15 97學年度校務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本校為聘任業界專業教師擔任協助教學之需要，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業界專業教師，係指大專(含)以上畢業、具ㄧ年以上相關業界實務經驗之專業或專門技術人員。

            專業及專門技術，係指足以協助特殊專業科目或實習、實驗之技術科目教學。

第  三  條  業界專業教師比照教師學歷等級，分博士級、碩士級及學士級三級。

第  四  條  博士級業界專業教師應具應聘專業科目博士學位，並從事應聘科目性質相關業界專業技術人員實際工作之年資ㄧ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具體事蹟者。

第  五  條  碩士級業界專業教師應具應聘專業科目碩士學位，並從事應聘科目性質相關業界專業技術人員實際工作之年資ㄧ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具體事蹟者。

第  六  條  學士級業界專業教師應具應聘專業科目大專以上學位，並從事應聘科目性質相關業界專業技術人員實際工作之年資ㄧ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具體事蹟者。

第  七  條  本辦法所稱業界專業教師實際工作之年資，指專任年資。兼任年資，折半計算。
第  八  條  業界專業教師聘期，以不超過一年為限。
第  十  條  專業及技術教師之資格審定、聘任、具體事蹟、特殊專業實務，由學校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逐級審查，通過者由人事室辦理簽約。

第 十一 條  業界專業教師之協助教學科目應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不得擔任其他 科目之教學。
第 十二 條  凡依本辦法所聘用之人員，其薪資、聘期、工作內容及應負之責任等均由本校與受聘人依民法有關規定簽訂定期契約約定之。
第 十三 條　約聘教師奉准聘用後，應於到職日一週前至人事室辦理報到手續，自到職生效日
            起給薪，辦理勞、健保，並於到職三日內辦妥簽約事宜。聘用人員契約書另訂之。 

第 十四 條　約聘教師之差勤、管理、考核獎懲，依本校相關規定規範。約聘教師聘用期間如有重大違失，致影響校譽或工作進行時，得由用人單位簽請校長核定終止聘用。

第 十五 條　約聘教師在聘約有效期間內離職，應於一個月前提出申請，經用人教學單位同意並請校長核定後始得離職。
第 十六 條  本辦法經校教評會、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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